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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超
见习记者 杨惠

增殖水生生物是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
收的重要举措，也是养护水域生态环境、推动
渔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6月6日，以“养护
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的第七届全
国“放鱼日”活动在各地纷纷上演，主会场活
动在辽宁省大连市黄海海域拉开帷幕。

据了解，我国黄海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
中国、韩国、朝鲜三国渔民共同作业的传统渔
场。此次增殖放流主会场活动共向黄海投放
褐牙鲆、三疣梭子蟹、中国对虾等重要经济渔
业资源150万尾。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
表示，“全国‘放鱼日’活动是以实际行动养护
水生生物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举
措，有利于恢复黄海生物资源，有利于三国渔

业健康发展和渔民持续增收，有利于展示我
国负责任的渔业大国形象，是一举多得的大
好事。”

今年“放鱼日”活动期间，各地共举办200
多场增殖放流活动，增殖各类水生生物近 30
亿尾。

“当前，增殖放流的群众参与度和社会影
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像‘植树节’植树造林
一样的群众性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刘新中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
水生生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开展水生
生物增殖放流，强化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严格
落实休禁渔制度，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规范有
序推进海洋牧场建设，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修复渔业水域生态，全力促进渔业绿色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国
共举办增殖放流活动 2500 多场，增殖各类水

生生物约420亿尾。
作为今年全国“放鱼日”活动的主会场，

近年来，大连市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水域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

“大连市委市政府立足海洋生态环境修
复，把水生生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开展
增殖放流活动，放流规模、种类和数量都呈逐
年增长的趋势。”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方铁
林介绍，“十三五”期间，大连市投入增殖放流
资金2.04亿元，累计放流各类苗种150亿尾以
上，直接投入产出比达到1∶10以上，放流规模
稳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

近年来，大连累计增殖放流海洋类经济
物种 85 亿尾，先后发布了《大连市养殖水域
滩涂规划》和 6个县级养殖滩涂规划，23处渔
港列入渔港名录，完成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
产 2131 艘，压减总功率 9.45 万千瓦；投入资
金 90 万元为辖区内渔港配备防污染设施设

备，特别是创建了 22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占全国示范区总量的 1/6，为养护黄渤海
生物资源、保护黄渤海水域生态环境发挥了
重要作用。

据悉，2021 年大连市安排增殖放流资金
共计 4400 万元，计划放流中国对虾、褐牙鲆、
三疣梭子蟹等地方优势品种34.844亿尾。

“从2009年开始，大连市每年有计划地组
织开展海洋渔业增殖放流工作，既有利于大
连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也增强了市民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意识。作
为一名普通的大连人，我非常支持增殖放流
这项公益事业，也为我们的城市而自豪。我
将从我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号召大家共同关
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
境、维护海洋渔业资源的行动，为建设美丽大
连美丽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大连市民、青
年志愿者李俊倡议。

全国“放鱼日”各地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

让“放鱼”像植树一样成为共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6月6日是全国“放鱼日”，陕西省
农业农村厅在安康市旬阳县海事码头
举行2021年全国“放鱼日”陕西省鱼类
增殖放流活动启动仪式。活动当天全
省共计增值放流各类鱼类183万尾。

此次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资
源、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为主题，在陕
西省黄河、渭河、汉江、丹江、延河等
河湖同步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鱼
苗都是适宜当地水域的经济鱼类和
土著鱼类。

据悉，今年陕西省将投入 570 余
万元，放流各种经济鱼类近 700万尾，

持续进行鱼类增殖放流，同时加大非
法捕捞专项打击力度，双向发力，加快
恢复水生生物种群数量。这些措施对
修复水域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据了解，自设定全国“放鱼日”以
来，陕西省坚持每年开展鱼类增殖放
流活动，年放流各种经济鱼类 700 余
万尾，珍稀水生生物3万余尾；每年10
月~11 月，组织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科普宣传月活动，筹措资金 750 多
万元，对 20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提升改造，在长江流域实施了“十
年禁渔”，黄河流域实施了禁渔期制
度，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能力和水平明
显提升。

陕西今年放流各种经济鱼类将达700万尾

□□ 倪建军

6 月 7 日上午，浙江玉环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组织全局30余名党员志愿者，在该市南排山（海岛）
附近海域举行近海增殖放流活动，2369万尾鱼苗放流
大海。此次活动采用大黄鱼鱼苗，平均规格为 5厘米
以上。

当天上午9时20分，党员志愿者们身着鲜艳的红
马甲，搭乘“中国渔政 33023”船靠上先期到达的运送
鱼苗的活水船，经短暂准备工作后，放流活动正式开
始。工作人员将活水船的渔网慢慢收紧拉上来，瞬间
待放流的鱼苗密密麻麻浮出水面，党员志愿者和工作
人员一起，用塑料桶将鱼苗捞上来，然后轻轻倒入海
水中，放流的鱼苗成群结队地游向大海。

大黄鱼肉质鲜美，是名贵的海产鱼类，历史上位
列“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之首，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敲鼓”作业使大黄鱼资源遭到毁
灭性破坏，野生大黄鱼成了“水中熊猫”，平时难见踪

影。为扭转这一局面，近年来，经过各地的增殖放
流，大黄鱼资源得到有效恢复，舟山渔场一度出现几
十艘渔船在同一天同一海域捕获大量野生大黄鱼的
场景。

据了解，自 2006年以来，为缓解海洋渔业资源衰
竭趋势，玉环市渔业部门每年都会举行增殖放流活
动。16 年来，该市共投入资金 1507.6 万元，放流大黄
鱼、黑鲷、真鲷等鱼苗共计 9748.7 万尾，海蜇苗 25 万
只，日本对虾苗 16102万尾，放流荔枝螺、管角螺等幼
螺 6900公斤。今年是玉环历史上放流鱼苗数量最多
的一次。

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字，有关专家测算，放流与
捕获的产出比基本上为 1︰6，也就是说投入 1 元钱，
就能带来6元的回报。

玉环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部门通过发挥党员志
愿者先锋作用，一手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强化
伏季休渔期执法力度，一手积极开展近海增殖放流，
双管齐下努力恢复近海渔业资源。

浙江玉环近海放流2369万尾大黄鱼苗

近年来，湖南省宁远县深入践行“生态立县”战略，高度重视水生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严厉打击
电鱼、炸鱼、毒鱼等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维护鱼类的多样性，增强水域生态修复能力。

图为6月6日，湖南省宁远县市民在投放鱼苗。当天，该县在泠江河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放流青鱼、鲤鱼、草
鱼、鲢鱼等鱼苗鱼种300多万尾。 骆力军 摄

□□ 陈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超

在江苏省洪泽湖畔有这样一个身影：在渔民
眼里，他是一个“大好人”，他与人为善、助人为
乐，无论谁需要帮助，他总是全力以赴；在同事眼
中，他是一个“大能人”，他用心实干、匠心巧干，
总能把工作中的“急难险重”处理妥当。他就是
江苏省洪泽湖渔政监督支队四大队党支部副书
记孙育球。

自 1998 年退伍以来，43 岁的孙育球在洪泽
湖从事渔政工作已有 22 个年头。作为一名“老
兵”，多年来他以铁一般的理想信念、责任担当，
钢一样的过硬本领和纪律作风，为“大美洪泽湖”
建设和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执
法能手”“岗位标兵”。

铁汉柔情，对渔民他充满感情

从外表上看，孙育球是个粗犷壮实的苏北汉
子，但实际上他是个出了名的“软心肠”，他最看
不得的就是渔民生活困难。2008 年，孙育球曾
在中扬渔政中队任职，当时渔民生活普遍贫困，
很多人为谋出路四处借钱发展水产养殖。由于

投入较大，渔民罗元财倍感压力，他抱着最后一
丝希望找到了孙育球。

“尽管自己当时也不宽裕，我家属没有工作，
小孩正在上学，父母身体不好，全家收入来源基
本就靠我一人，但我还是想帮他。”孙育球回忆
说，看着当时满脸皱纹、黝黑沧桑的罗元财，自己
心里不是滋味，当即从为数不多的积蓄中拿出3
万元，并安慰罗元财“安心用，踏实干”。此后，孙
育球千方百计邀请水产专家开展生态渔业技术
培训指导生产，最终帮助罗元财成功脱贫。

2020 年下半年，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全面启
动，这是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大决
策。但对渔民孙管启来说，却意味着将要没了经
济来源，这让他难以接受。为做好渔民退捕工
作，孙育球一方面积极做孙管启的思想工作，耐
心讲解禁捕退捕的意义和重要性，一方面又马不
停蹄地帮孙管启找寻生活出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育球终于在陆地上找到
一处池塘可以用于生态养殖，他还为孙管启谈好
优惠价格，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刚正不阿，对执法他一丝不苟

法治是国之重器，“大美洪泽湖”建设离不

开法治护航。工作中，孙育球始终坚持依法执
法、规范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2020 年，孙育球和同事在洪泽湖国家级青
虾种质资源保护区内巡查，发现乔某等 3 人驾
驶一艘气垫船在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当事
人在接受检查的过程中，另外两人驾驶气垫船
逃跑，逃避执法检查，孙育球立即向领导汇报
并报警，将案件移交公安部门侦查。当事人乔
某是当地有名的地痞流氓，多次对案件承办人
孙育球威胁恐吓，要求撤销移交材料。今年 3
月 12 日，孙育球出庭与三名被告进行质证，被
告人乔某在法庭上再次公然威胁恐吓孙育球，
并叫嚣“你让我不好过，今后你也要注意安
全！”孙育球正气凛然地说：“我无意让你过不
好，但我是干执法的，你违法了，我就得依法
办，我要为国家负责，为法律负责，为头顶上的
国徽负责！”最终，乔某等人受到了法律的应有
制裁。

公生明、廉生威。孙育球坚持清正廉洁的
做人原则和职业操守，坚决杜绝有案不查、处
罚不公、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吃拿卡要等违法
违纪行为，用忠诚、干净、担当提升了渔业管理
工作的生态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9 年，孙育球负责一起 13 人违反禁渔期
规定捕捞案的查处工作，因涉案人数多，涉及
金额大，违法情节重，当事人将面临追究刑事
责任。情急之下，当事人多方打听到孙育球的
家庭住址，带着 5 万元现金前往“求情”。面对
孙育球家属，当事人谎称“之前向孙队借过钱，
是来还钱的。”通过电话，孙育球义正词严地拒
绝了当事人的变相行贿，并告诫他违法就要端
正态度接受法律惩戒，不要抱有企图逃脱追责
的心理，更不能通过歪门邪道手段玷污法律的
尊严。2020 年 12 月，连同当事人在内的 13 人
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一系列“铁案”的查处，在保护资源环境、
维护法律威严、震慑不法行为的同时，也充分
彰显了高超过硬的执法本领。孙育球办理的案
件曾多次被央视等主流媒体报道，他经手的案
卷也多次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渔政执法优
秀卷宗”“涉渔违法违规十大典型案例”。长江
禁捕退捕工作启动以来，孙育球始终将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常年禁捕作为管理重点，公而忘
私、不分昼夜，在他先后管辖下的鳜鱼、秀丽白
虾、黄颡鱼、青虾等保护区内的渔业资源量一
直保持在高位水平。

“为沿湖百姓服务就是我的天职”
——记江苏省洪泽湖渔政监督支队执法员孙育球

日前，长江口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工作组在浙江杭州集中研讨
长江口执法现状，分析问题、交流工作、理顺责任、完善机制，部署
推进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清理整治工作。长江禁捕退捕工作专班
副主任、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2020年11月以来，长江口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工作组先后开展
了包括鳗鱼苗、刀鲚等在内的各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船艇2448
艘次、执法人员 4.3万人次，检查市场主体 3万家次，清理取缔“三
无”船舶 203艘，查处跨区作业渔船及其他船舶 46艘，清理取缔非
法捕捞网具 887 顶，清理插网 6650 米、插杆 4035 根、网具标识物
396个，形成持续高压严打态势，有效遏制非法捕捞乱象。

长江口作为跨江海、跨省市、跨部门的特殊水域，是我国渔政
管理难度最大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具有岸
线“长”、江面“宽”，水域情况“杂”、鱼类价格“高”，消费习惯“深”、
非法产业“久”，管理部门“多”、整治难度“大”等显著特征，必须持
续发力、久久为功，保持住向好趋势。

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立足长江口禁捕执法监管的实践实际，
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姿态，坚决打好长江口禁渔执法持久
战。要继续在“打”上做文章，重点抓好各个专项行动落实落地，形
成精准化打击效果；要在“防”上下功夫，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构建精细化防控体系；要在“管”上严要求，进一步加强沿海作业渔
船管控，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要在“控”上提水平，建立标准化、规
范化的网上办案模式，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要在“宣”上讲故事，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老百姓听得惯的语言、遇见过的场
景、听得懂的例子，增强社会化宣传效果。

部省际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及相
关执法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供稿

多部门多省市联合部署推进
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清理整治工作

近日，江苏省滆湖渔政监督支队会同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常
州市农业农村局、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交通运输局、武进区人民
政府在滆湖低碳生态公园内，举办了主题为“中国渔政亮剑2021·
强化十年禁渔执法，共护滆湖水域生态”的滆湖涉渔“三无”船舶拆
解和禁用渔具集中销毁行动。滆湖渔政监督支队全体执法人员、
沿湖市（区）相关部门、镇村干部、退捕渔民代表及现场群众约200
人观摩了本次行动。

启动仪式上，江苏省滆湖渔政监督支队支队长索维国、中国海
监江苏省总队副总队长岳才俊、武进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俊分别
致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不能懈怠，滆湖渔政要以此次
行动为契机，进一步掀起打击非法捕捞行动强大声势，营造不能
捕、不想捕、不敢捕的良好氛围。

在行动现场，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滆湖渔政监督支队近年来
收缴的非法捕捞“三无”渔船、禁用渔具、违规网具、电捕器具被尽
数公开拆解、销毁。现场还通过“展板+实物”的方式向观摩群众
展示了禁捕退捕以来打击非法捕捞的成效，讲解使用违规渔具捕
捞的危害以及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
捞行为，维护良好禁捕秩序。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拆解行动是对近一阶段滆湖禁捕工作
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有利于从源头上杜绝滆湖非法捕捞行为和
渔业安全事故的发生，促进相关执法部门间建立协作互动机制，增
强社会各界对打击湖区违法捕捞行为的共识，营造“水上不捕、市
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良好氛围，凝聚保护滆湖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强大合力。

2020 年，江苏省滆湖渔政监督支队共收缴禁用渔具 6261 条，
没收涉渔“三无”船舶 8 条，查处各类涉渔违法违规案件 367 起，
其中电鱼案件 16 起、禁用渔具案件 87 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
关案件 7 起、10 人。今年以来，查处各类涉渔违法违规案件 76
起，其中非法捕捞案件 10起，同比下降 90.2%，滆湖禁捕取得阶段
性成效。 周志军 文/图

江苏滆湖开展涉渔“三无”船舶
拆解和禁用渔具集中销毁行动

为进一步推动湖北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执法监管工
作，近日，武汉市长江禁捕无人机执法应用技术培训班在市农教中
心开班。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长江禁捕执法监管人员、协助巡护
人员及各区禁捕执法人员参加培训。据悉，本次培训包括无人机
功能介绍、无人机执法作业讲解、创新应急救援应用方案、航拍技
巧、警用无人机实战案例及实操练习等六项内容。

据介绍，利用无人机，执法人员可事先设定巡查区域，通过20
倍到30倍变焦拍摄到更加高清和更为开阔的画面，甚至能覆盖海
角盲区的位置。当无人机发现异常，可以立即定位并追踪可疑情
况，实时回传画面，给禁捕执法人员提供决策依据。在执行完任务
之后，无人机还能“一键返航”回到停机坪。

在现场实操环节，技术人员讲解到，“如果在长江、汉江水域或
岸边发现目标，对其选择框选定，无论目标到哪里，无人机都会锁
定跟踪，并及时把位置信息传给执法人员。”

“长江武汉段岸线长150公里，汉江段72公里，禁捕责任重大。同
时，岸边森林植被茂密，给嫌疑人作案提供了隐蔽屏障，甚至与执法人
员玩起了‘猫鼠游戏’，这给禁捕执法工作增加了难度。先进的无人机
派上用场，机上搭载红外夜视装备，让死角、盲区及夜间违法捕捞的行
为无处遁形。”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有关负责人向军说。

据了解，下一步，武汉将利用先进的无人机、互联网、信息化、
大数据等高新科技手段，开展长江、汉江全天候立体巡查。未来还
将打造自主、高效、智能的禁捕水域防护网，从根源上守护长江、汉
江水域生态环境。 周小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超

湖北武汉市
开展长江禁捕无人机执法应用培训

放鱼日 养资源长江大保护

人物

科普链接

增殖放流，是指采用人工方式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等公共
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等亲体、苗种活体水生生物的活动。它不仅
能够修复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还有助于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
物多样性，当然，也有利于提高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那么，增
殖放流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科学地参与这项活动呢？

1.放什么？
通常，放流物种主要包括三类：主要经济物种、珍稀濒危物种和地方特

有物种。在主要经济物种当中，有淡水的如四大家鱼，也有海水的比如中
国对虾、日本对虾、三疣梭子蟹、大黄鱼、金乌贼、半滑舌鳎等；珍稀濒危物种
当中，比如中华鲟、松江鲈鱼、海龟、大鲵、胭脂鱼等；地方特有物种则包括泰
山赤磷鱼、瓦氏雅罗鱼、黑斑狗鱼、叉尾鲇、丁岁，河鲈、齐口裂腹鱼等。

2.怎么放？
放流活动要采取科学文明的方式，要贴近水面放流，有条件的应

采用滑道等设施，减缓苗种受水体冲击，减少机械性损伤，杜绝抛洒
或“高空”倾倒的放流方式，确保放流效果。

3.注意啥？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应避免放流一些可能造成危害的外来物种，

常见的如巴西龟、清道夫、牛蛙、福寿螺等。同时，用于增殖放流的人
工繁育的水生生物，应来自有资质的生产单位，依法经检验检疫合格，确保健康无
病害、无禁用药物残留。社会各界也要关爱水生生物，不在放流水域非法捕捞。

4.咋参与？
国家鼓励单位、个人及社会各界参与增殖放流，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将通过适当方式给予宣传和鼓励。公众可以通过认购放流苗种、捐助资金、参
加志愿活动、自行放流等方式参与放流。对自行开展规模性增殖放流活动的，应
当提前15日向当地县级渔业主管部门报告增殖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
地点等事项，接受监督检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韩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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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渔具销毁现场。


